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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

随着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基
层检察院被赋予第一审涉外刑事案
件管辖权，我们院的涉外检察工作就
此起步。2013 年伊始，北京市朝阳区
检察院成立北京市首个涉外检察专
业化办案组，开启了朝阳区涉外检察
工作的崭新篇章。巧合的是，我的检
察职业生涯也开端于 2012 年。第一
次接待使馆官员探视时的手足无措、
第一次庭审中被外籍被告人质疑翻
译准确性时的如坐针毡都还历历在
目，但现在我院涉外检察办公室的新
成员凭借特色培训机制和翔实的办
案 规 范 ，已 经 能 够 做 到 快 速 进 入 角
色。时光如白驹过隙，我见证了朝阳
区检察院涉外检察工作从囿于规范
办理涉外案件到服务大局的理念转
变，从解决具体实践问题逐步提升到
机制建设的“检察产品”迭代创新，从
一个办案组发展成为“四大检察”综
合履职涉外检察办公室的“蝶变”。

涉外案件无小事，创新机制
提质效

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大国
竞争呈现全新态势。作为首都一线
的检察官，如何专业化、规范化地高
质效办好每一个涉外案件，是我们一
直思考的问题。我们院出台了“北京
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外国人犯罪案
件办理流程图”等一系列案件办理规
范，形成案件办理标准程序，突出易
损节点管控，确保办案质效。

办理涉外案件，掌握相关外语至
关重要。记得在一起外籍人员涉嫌
刑事犯罪案件中，外籍犯罪嫌疑人国
籍国使馆官员在探视过程中，趁交流

生活情况的机会，询问嫌疑人案件的
具体信息。当时，我立即用该国语言
打断其询问，并告知其应严格遵守领
事探视有关条约的内容，有效防止了
案件信息的泄露。

涉外无小事，提高政治站位，高质
效办好每一个涉外案件是涉外检察工
作的必然要求。为此，院里搭建平台，
组织“外事纪律我来讲”“外事规范知
识竞答”等特色活动，我们积极参与，
相互交流办案、办事经验体会，共同成
长，提升外语水平和外事工作能力。

桌上堆叠的不是冰冷的案
卷，而是他人的人生

朝阳区检察院作为首都集中管
辖涉外案件的基层检察院之一，时常
遇到难度高、社会影响大的案件。在
日常工作中，这便具象化为办公桌上
密密麻麻堆叠着的一宗宗案卷。

我深知，这并非一沓沓冰冷的案
卷，而是事关他人的人生，甚至关系
着一个个家庭的命运。办理涉外案
件时，我们同样始终坚持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努力做到当宽则宽，该严则
严，宽严有度，罚当其罪。

新冠疫情期间，我院受理了一起
涉外故意伤害案件，案情简单且证据
充足，虽然伤情较轻，但没有赔偿谅
解，按照流程批准逮捕、起诉就能案

结事了。然而，日积月累的涉外案件
办理经验让我在审查时察觉到本案
的不寻常：一位优秀的退伍士兵，面
对一名普通身材的外籍男性，为何仅
造成了单侧胳膊划伤的较轻伤情？

“你俩语言不通，他语气严厉其
实说的是要求你离开。”“关于在孩子
面前抽烟的事实，我们会想办法再和
被害人核实。”经过详细讯问和开展
自行补充侦查，我们了解到双方因为
语言不通引发误解而产生纠纷，且犯
罪嫌疑人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自己
的孩子，主观恶性小。本案符合情节
轻微的司法标准，如果能够核实新出
现的案件事实、赔偿被害人损失，就
符合从轻处罚的法律规定。案件办
理时间有限，联系外籍被害人迫在眉
睫，当时被害人已经出境且没有在国
内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疫情防控期
间被害人能否再次入境配合调查也
是未知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充分调动专
业涉外检察团队的优势，请外语好的
同事直接通过即时通信软件与被害
人取得联系，使用电子邮件和线上会
议解决了联系被害人和核实新出现
案 件 事 实 的 问 题 ，又 通 过 向 境 外 汇
款、现场书写镜头展示等一系列“隔
空联络”，最终使案件经过了公开听
证等所有规范程序，确保案件处理结
果客观公正的同时，犯罪嫌疑人也取

得了被害人谅解，并最大限度减小了
损失、避免后续的伤害。“案件虽小，
但检察官没有不重视，还召开了听证
会，我对中国检察官的工作很欣赏！”
听证会上，外籍被害人止不住赞叹。

涉外检察工作是中国司法实践
面向世界的一扇窗。我们既要让人
民群众从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也要让每一个外籍当事人从中
感受到中国司法的力度和温度。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深入

推 进 ，涉 外 法 治 人 才 培 养 是 当 务 之
急。依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涉外法
治人才实训研修基地这个重要平台，
我院承接全市涉外检察人才培训以
及涉外检察理论研究工作，努力将我
们的经验传播出去。

“大兴国际机场通航前，基于地
域管辖，几乎所有妨害国（边）境管理
犯 罪 案 件 的 办 理 都 集 中 在 朝 阳 院 。
这次基地轮训统一了北京两大国际
机场属地此类案件的认定标准，能够
为我们大兴院未来办理这类案件积
累经验。”“这次基地轮训让我开始关
注以前从未研究过的外国人犯罪案
件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来自北京
市其他基层院的同志与我们一起参
与轮训，共同研究涉外案件的办理问
题，在交流中不断提升能力和水平，
推动首都检察机关涉外法治工作高
质量发展……

积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尘以崇峻极。
作为涉外检察官，我们将继续立

足检察职能，与中央精神“同向”，与
发 展 大 局“ 同 频 ”，与 时 代 发 展“ 同
步”，为更好服务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擦亮首都涉外检察品牌贡献力量。

（作者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
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涉外检察办公
室副主任）

胸怀“国之大者”，汇检察之力守护“中国涉外第一区”，关于朝阳涉外检察那些事——

“三同”擦亮涉外检察品牌

□何赞国

2023 年 6 月底至 7 月初，我跟随最
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检察研修团访问
了越南检察机关。时值盛夏，骄阳似
火，研修团走访的越南 8 个检察单位

（越南检察系统分为最高检、高级检察
院、省级检察院和基层检察院等四级
检察院），既有在巍峨耸立、27 层现代
建筑中办公的越南最高检，也有坐落
于鸟语花香、怡人景色间的四五层传
统黄色小楼的基层检察院。越南检察
官身着浅蓝色短袖制服，与我们的“检
察蓝”相近，但大红色的肩章、领章又
昭示着明显的不同。

在交谈中，除对方偶尔有“感恩”
（意为感谢）这样个别的词汇能猜到意
思外，几乎都是陌生的语言。但大家在
每次交流中都能畅所欲言，气氛坦诚而
热烈，加上越南检察同仁的真诚和热
情，让我感受到了亲切且浓厚的中越情
谊，也收获了许多新视角、新启发。

对于越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
能，我感觉既有些熟悉又颇有新意。
我国检察制度与越南检察制度都具有
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检察机关都是
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维护法律
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职责。2001 年，
越南修改宪法，取消了检察机关的一
般监督权，但其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
等法律监督职能的深度和广度让我们
颇觉新意。

越南比较有特色的是检察机关对
侦查活动进行同步审查，指导并履行批
准侦查机关申请查封、扣押、拘留、延长
拘留期限等强制措施的特殊制度。越
南检察侦查权的对象也是司法工作人
员，但涉及的罪名包括司法工作人员的
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其民事检察、行
政检察工作更为繁杂，检察机关作为诉
讼监督机关直接参与民事诉讼和行政
诉讼的一审、二审等程序，同步履行对
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职能。

在实践中，越南检察机关紧紧抓
住诉讼活动这一法律监督的重点场域，
对刑事侦查从立案环节即同步参与、指
导，全方位参与法院民事、行政、刑事诉
讼活动并进行同步审查、监督，对我国
进一步深化诉讼监督职能，强化人民权
益保障，做实做强做优刑事、民事、行政
检察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在交流中我发现，越南不少检察
人员对我国检察制度较为了解，对我国
的检察题材影视剧也颇为熟悉，尤其对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信息化建设和数字
检察很感兴趣。越南最高检正在积极
建议越共中央引进公益诉讼制度，希望
研修团在各地访问时一并予以介绍，深
化地方检察人员的认识。

在与越南地方检察院检察人员交
流时，能够感受到其对自身检察制度
的强烈自信。在被问及“开展民事、行
政检察监督是否感觉到与法院同志在
能力水平上有差距”时，一位检察官骄
傲地回答，检察官同步参与法院大量
案件的办理，在刑事、民事、行政领域
均不觉得与法院同志在能力水平上有
多少差距。受邀参加活动的越南公安
机关代表对检察人员的素质也表示充
分认可，并服从检察人员的指导。

交流中，我们还认识到了共同的
公益保护责任。越南没有公益诉讼检
察制度，检察机关对于被监督机关不
采纳检察建议或者抗议的，不能提起
诉讼。但其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
诉讼能够起到一定的公益保护作用。
以民事诉讼为例，以前越南检察机关
可以参与所有的一审民事案件，后由
于案件量过大等原因，检察机关突出
了公益诉讼案件的重点参与监督。

越南民事诉讼法明确要求四类案
件须检察官莅临法庭，否则法院不得
开庭：法院直接调取、收集证据的；标
的物是土地等公共财产的；一方当事
人是弱势群体的，如未成年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暂没有法律规范的民
事争议。这四类案件不少具有很强的
公益属性，这使得检察机关从一审程
序起就能开展公益保护和法律监督。
当然，越方对公益诉讼制度也很关心，
提出了公益诉讼与传统三大诉讼的关
系、公益诉讼制度的引入是自上而下
还是自下而上等问题，对于我们进一
步思考公益诉讼制度的制度机理、推
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均有很大启发。

研修结束后，研修团不少成员认
为，越南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对法律
监督工作进行了长期实践和总结，其
开展的刑事、民事、行政检察的某些
业务值得研究。今后，我们在关注西
方发达国家检察改革的同时，也应加
强对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周边国家检
察制度的研究，进一步开拓比较法视
野，深化法律监督职能研究，以检察
工作现代化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
代化。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
政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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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光明

“一湾相挽十一国，良性互动东
中西”，这是广西独特区位优势的生
动写照。作为我国与东盟国家唯一
海陆相连的区域，昔日的祖国西南边
陲，正发展成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
作的前沿枢纽。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认真贯彻《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
能支持和服务保障建设新时代壮美
广西筑牢我国西南中南安全屏障的
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机关主
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化与东
盟国家检察机关司法交流合作，以高
质效检察履职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
设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更
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配合搭建区域检察合作机
制，助推涉外法治话语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球治理体
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
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
2015 年以来，广西检察机关在最高检

的领导下，承办了系列区域国际会议，
在区域执法司法合作议题设置和规则
制定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配合搭建
区域执法司法合作机制平台，在参与
区域治理中展现检察担当。如第九届
中国—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2015
年），与会各方签署《第九届中国—东盟
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联合声明》，推动
国际追逃追赃司法合作；中越边境地区
检察机关会晤第一次会议（2017 年），
两国最高检签署《关于加强中越边境地
区检察机关直接合作谅解备忘录》，构
建便捷灵活的中越边境检察合作机制；
中国—东盟成员国检察机关区域合作
协调会（2017 年），推进中国—东盟检
察机关务实合作。

广西检察机关积极发挥区位优势，
举办与越南边境四省检察机关边境生
态环境资源和食品安全协同保护座谈
会（2019年），会签《边境生态环境资源
和食品安全协同保护座谈会会谈纪要》，
强化生态资源和食品安全协同保护；中
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2023年），推动
中国和东盟商事法律领域交流合作。

加强检察国际交流，扩大涉
外法治“朋友圈”

在新时代背景下，法治和外交已
成为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的重
要手段。近年来，广西检察机关按照
最高检统一部署，不断加强与东盟国
家检察机关人员往来，交流互鉴法治

文化和工作经验，以法治手段服务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

2017年 1月，最高检在广西设立中
国—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官方网站

（下称“官方网站”），建立中国—东盟成员
国检察官交流培训基地。7年来，官方网
站共发布司法交流合作、法律法规等各
项信息2600余条，推动区域检察信息交
流共享；组织检察业务专家开发并上载
11个中英文线上培训课程，供东盟国家
检察机关学习参考。广西检察机关还承
办东盟国家检察官研修班14期，为东盟
国家培训检察官254人，提高打击跨国犯
罪的能力和水平。与此同时，广西检察
机关组织多个代表团并选派多名检察官
赴东盟访问交流和研修。其中，2018年，
首次组织一批检察业务专家赴柬埔寨、
缅甸开展国际交流和“送课上门”活动；
2019年，组织两批业务专家赴老挝、泰国
等国开展国际交流和“送课上门”活动，
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
以及中国司法检察制度，深受东盟国家
检察机关的欢迎和好评。

高质效办理涉外案件，保护
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

推进涉外法治工作，根本目的是
用法治方式更好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促进国际法治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广西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
以高质效检察办案服务涉外法治建设，

更好维护国家利益和公民、企业合法权
益。2020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
研究出台了《关于服务保障中国（广西）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实施意见》，突
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先行先试，筑牢
依法平等保护意识，为自贸区建设营造
鼓励创新、支持改革的司法氛围。2023
年，紧紧围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生效实施、平陆运河等
重大项目建设强化服务保障措施，建设
中国—东盟检务信息交流中心，为中国
与东盟国家检察机关开展法律及司法
信息交流、司法检察制度和投资贸易法
律研究提供信息服务。自治区检察院
联合自治区高级法院、司法厅、广西贸
促会印发《关于构建广西涉外民商事纠
纷联动解决机制的意见》，加强调解、仲
裁、诉讼联动协同，依法公正高效化解
涉外民商事纠纷，依法依约依规高质效
办理涉外、刑事司法协助、领事探视等
案件，保障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适应涉外法治发展新要求，广西
检察机关将持续依法能动履职，深入
推进新时代检察机关涉外法治工作创
新发展，进一步完善涉外执法司法协
作工作机制；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
完善检察机关保护国家海外利益的法
治安全链；加强涉外法律服务和宣传，
做好中国检察故事国际传播者。

（作者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
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三级高
级检察官）

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机关深化与东盟国家检察机关交流合作，为区域稳定发展贡献法治力量——

配合搭建合作机制 扩大涉外法治“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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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检察官邓光明与越南检察官在边境就一起司
法协助案件的证据材料进行交接。 谢嫣哲摄

图②：2023 年 5 月，浙江省义乌市检察院检察官在义乌市江东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向在义乌外商进行全英文普法宣讲活动。 杨龙摄

图③：2023 年 8月，蒙古国检察代表团实地参访蒙草种业中心。 尉洋摄
图④：2023 年 9 月，老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到中国—东盟成员国检察官

交流培训基地培训研修，图为结业仪式。 杨旸摄
图⑤：2024 年 3 月，由天津市滨海新区检察院与滨海新区法院共同设立的知

识产权联合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实地走访海关，确认涉案物品扣留、保管情况，
针对办理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的类案疑难问题进行研讨。 彭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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